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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
葛清华 万晓康） “‘检察护企’的
多项措施在有效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的同时，帮助企业追赃挽损、建章
立制，进一步坚定企业依法经营、
创 新 发 展 的 信 心 。 有 检 察 力 量 护
航 ， 我 们 企 业 多 了 道 法 律 ‘ 护 身
符’，心里更踏实了。”近日，全国
人大代表、河南省扶沟县昌茂纺织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理徐秋萍在与
前来征求检察护企意见建议的扶沟
县 检 察 院 检 察 长 朱 艳 华 一 行 座 谈
时，深有感触地说。

“检察机关在维护企业和企业家

合法权益方面思路新、措施实、效
果优。作为一名来自企业的人大代
表，我切身感受到了近年来检察机
关助力企业发展的‘力度’和‘温
度’。”在听取朱艳华介绍“检察护
企”专项行动的主要内容和具体要
求及工作进展情况后，徐秋萍对扶
沟 县 检 察 院 在 优 化 法 治 化 营 商 环
境、保障民营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等
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徐秋萍同时表示，法治是最好
的营商环境，企业的长远发展离不
开 政 法 机 关 的 大 力 支 持 。 一 直 以
来，检察机关在服务大局、护航企
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积极探索，也有
不少创新举措，尤其是今年最高检
部署开展的“检察护企”专项行动
更是做到了企业的心坎上，让企业
和 企 业 家 更 能 放 心 投 资 、 专 心 创
业、安心经营、舒心发展、顺心成
长。希望检察机关与企业建立更加
畅通的沟通渠道，继续在公司安全
生产、法治教育等方面提供帮助，
引导企业良性健康发展。

本报讯（记者郭树合） “近年
来，兰山区检察院在发挥未检职能
优势、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成效明显。”近日，全
国政协常委、天主教山东临沂教区
主教房兴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检察院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给予肯定。

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常委，房兴
耀一直非常关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工作。在听取兰山区检察院工作汇
报时，房兴耀了解到，兰山区检察
院 积 极 开 展 “ 检 护 民 生 ” 专 项 行

动，立足检察职能，以“青未了+
蔚蓝”工作品牌为依托，不断推进
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协同化建设，在
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
同时，引入司法社工和心理辅导等
社会力量，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精
准 社 会 调 查 和 帮 教 矫 治 。 今 年 以
来，该院先后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
110 余件，对 30 余名涉罪未成年人
开展附条件不起诉帮教考察，对 10
余名未成年人进行心理辅导。与此
同时，该院还联合区妇联、团区委
等职能部门，对涉罪未成年人及未
成年被害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向
管教不力、监护缺位的家长发出督
促监护令，引导家长履行好监护人
职责。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
程，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用法治
呵 护 未 成 年 人 健 康 成 长 ， 功 在 当
代，利在千秋。”房兴耀委员希望
临沂检察机关持续推进未检工作社
会支持体系建设，为护佑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贡献检察力量。

房兴耀委员：

持续完善未检社会支持体系

本报讯 （记者韩兵 通讯员李
茂东） “检察机关在倭肯河流域综
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很
多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值得肯
定。”近日，全国人大代表、龙煤集
团七台河矿业公司龙湖煤矿东一采
区 701 采煤队班长杨会军到黑龙江
省七台河市桃山区检察院调研时，
对该院“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开展
情况给予高度肯定。

倭肯河系松花江重要支流，蜿
蜒流经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佳木斯
市后贯穿哈尔滨市依兰县东南部汇
入松花江，是黑龙江省东部地区重
要的工农业水源。同时，这条河也
是“煤城”七台河市的“母亲河”，
是全市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的重
要来源。杨会军了解到，近年来，

桃山区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
察职能，不断强化倭肯河流域生态
环境资源司法保护，进一步推进流
域 整 体 保 护 、 系 统 修 复 和 综 合 治
理，切实守护好一河碧水。

2023 年以来，桃山区检察院紧
盯辖区内倭肯河、万宝河、桃山水
库“两河一库”水系治理中的突出
问题，落实“河湖长+检察长”责
任制，联合多个职能部门共同签署

《加强倭肯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
意见》，办理流域综合治理相关案件
16 件，拆除流域上游侵占河道违建
9 处，整治流域非法排污口 4 处，清
除违法堆放的生活垃圾 1500 余吨，
清理自然沟渠淤泥 1.2 公里，改建排
水 管 网 14 公 里 ， 新 建 溢 流 管 线 2
条，流域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杨 会 军 建 议 ， 七 台 河 市 要 实
现 “ 煤 城 ” 向 “ 美 城 ” 的 华 丽 蜕
变 ， 离 不 开 检 察 机 关 的 保 驾 护
航 ， 希 望 检 察 机 关 继 续 当 好 生 态

“ 检 察 卫 士 ”， 创 新 与 相 关 部 门 之
间 的 生 态 治 理 协 作 机 制 ， 推 动 实
现 打 击 与 预 防 、 惩 治 与 修 复 、 监
督 与 支 持 并 重 的 生 态 治 理 新 格
局 ， 为 促 进 地 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全
面绿色转型贡献更大检察力量。

杨会军代表：

公益诉讼护一河碧水

本报讯（记者郝雪） “黄河是
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和摇篮，保护黄
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
大计。近年来，陕西省检察院通过
发挥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督促制约的
杠杆作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提质增效。”近日，在谈到
陕西省检察机关开展的跨行政区划
检察改革时，全国人大代表、渭南鼎
信创新智造科技有限公司逆向工程
技术员刘盼说道。

2022 年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正式
批准设立秦岭北麓、秦岭南麓、关中
平原、陕北高原地区检察院等 4 个跨
行政区划检察院，由陕西省检察院
西安铁路运输分院作为上一级检察
机关，管辖涉秦岭、黄河流域的生态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刘盼
十分关注黄河流域环境保护工作。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她经常深
入 一 线 ，对 企 业“ 经 济 账 ”与“ 环 保
账”之间的矛盾问题开展调研。

多次受陕西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
邀请参加环境公益诉讼听证、“回头
看”等工作后，刘盼对检察机关发挥检
察职能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工作深有体
会。“我在参与案件办理工作中切实感
受到了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工作中的独特作用。比如
陕西省关中平原地区检察院办理的督
促整治跨区划倾倒工业废水行政公益
诉讼案，不仅达到了‘处罚一个，警示
一片’的效果，在检察机关的督促下，
两地环保部门建立的案件信息共享机
制，在这一年中对两地区划内生态环
境治理产生有效作用，是检察机关在
法治轨道上助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的创新实践。”

刘盼建议，检察机关可以拓宽
宣传渠道，聚焦社会治理难点和群
众关切，利用好“1+N”机制，引导更
多群众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中，进一步发挥跨区划改革优势、
发挥跨区划检察监督效能，以法治
之力筑牢守护母亲河生态防线。

刘盼代表：

充分发挥跨行政区划检察优势

徐秋萍代表：

进一步畅通检企沟通渠道

本报讯（记者江苏烨 通讯员王
奕颖）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
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荣华第四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盛弘来到上海市长宁

区检察院，参加“检护民生——法治
守护她权益”检察开放日活动，并专
题调研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

在此次检察开放日活动中，盛弘
参观了该院司法办案区以及上海市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展示馆，并在随后
召开的座谈会中就新业态妇女权益
保障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检察院
在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等民生工作方
面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聚焦女性较为

关注的医疗美容领域开展专项公益
诉讼，守护了女性消费者的‘颜值’安
全。”盛弘说。

据介绍，近年来，长宁区检察院
依法严惩各类侵害妇女权益犯罪，并
通过支持起诉、公益诉讼等手段为保
障女性合法权益提供有力支撑，积极
联合区总工会、区妇联等单位探索建
立合作机制，取得了较好成效。

“检护民生，恰恰就体现在保护

‘她’权益这样最具体、最现实的工
作中。”对于如何保护网络主播、网
约车司机、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女
性 劳 动 者 的 合 法 权 益 ， 盛 弘 表 示 ，
希望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司法保护新
路径，着力推进诉源治理，督促规
范企业主体责任，同时依托妇女权
益保护司法联动机制协同履职，为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改善妇女发展
环境贡献检察力量。

盛弘代表：

积极探索新业态妇女权益保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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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洪国 通讯员陈少虹 李俞青）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检察院副检察长林松崧在“护航+”检企服务站开展直播互动活动，接受深圳市人
大代表郭娟、黄迈的提问，并面对面向网友介绍“检察护企”专项行动情况，解答检
察机关如何通过法律监督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护航+’的含义是检察机关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号代表
检察职能的衍生，我们在工作中将检察触角延伸至代表联络、法治宣讲等一系列
领域。”林松崧在直播间向网友介绍。

在线网友纷纷提出自己的疑问，林松崧对网友关心的热点话题一一进行了解
答，并全面展示了“护航+”检企服务站的功能服务，罗湖区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在
推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辖区各职能部门取得的成果，进
一步提升公众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了解，直播反响热烈。

据介绍，罗湖区检企服务站附近共有 73 家企业，其中 95%是民营企业，同时站
内设有党群活动中心和人大代表联络站，便于“一站式”开展检察服务。在检企服
务站内，企业可以向检察机关进行控告申诉、法律咨询等。此外，还可以向检察机
关“点课”，检察机关根据企业需求提供刑事法律风险防范、安全生产等课程，为企
业提升管理水平提供帮助。

与代表面对面共话护企
深圳罗湖：开展“护航+”直播活动

林松崧在罗湖区检察院检企服务站回答深圳市人大代表的提问。

□本报记者 张博 通讯员 谭岗岗 武佳佳

“检察机关介入后，区水利局及时搬走了堵塞行洪道的废渣，还修复了损毁的
挡墙，让七堰沟经受住了暴雨的考验。”近日，面对长江流域发生的汛情，重庆市检
察院第二分院（以下简称重庆二分院）邀请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
香炉山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傅山祥再次来到万州区七堰沟，对该处建筑
弃土堆场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

“2023年的一场暴雨，将七堰沟堆码场大量弃渣冲刷至下游形成泥石流，冲毁了
下方道路。如不根治，今年再下大雨，还可能威胁下游行洪安全！”今年 3 月，傅山祥
向重庆二分院反映了七堰沟面临的安全隐患。七堰沟系万州城区某水库及周边
水系的排洪沟，遭遇大雨时周边洪水通过其流至长江，保障一方安澜。

获取线索后，该院长江生态检察官迅速来到七堰沟及周边开展实地走访。原
来，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3 月，某公司负责人郎某在七堰沟附近租赁空地修建弃
土堆场，郎某超出租赁范围堆放大量建筑弃渣，形成约 96 万立方米的堆场，堵塞河
道并致其改道。截至今年 4月，堆场废渣仍未被移走，严重威胁下游河道安全。

检察官进一步调查了解到，早在 2018年，万州区水利局就向郎某发出了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并督促其在堆场旁重新修建排洪沟。但由于七堰沟为附近水库
的附属工程，未被列入重庆市河道管理名录，因此该局无权对郎某进行行政处罚。

今年 4 月，重庆二分院与湖北省宜昌市检察院签署《关于建立长江三峡库区
（上游）生态环境保护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的意见》，针对固废堆积影响流域安全
的问题，决定组织开展“三峡库区沿岸固废清理”专项行动。随后，该院依法对七
堰沟建筑垃圾违规堆放行政公益诉讼案作出立案决定。

4 月 7 日，重庆二分院向万州区水利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尽快整治侵占七
堰沟河道的违法行为，并加大对全区侵占河道行为的排查治理力度。

收到检察建议后，万州区水利局立即与属地街道办、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协商
处理办法。5 月 16 日，该水利局对“废渣”进行转运，并投资 100 余万元以混凝土挡
墙修复被冲毁的堤防工程，预计 8月底完工。

不仅如此，该水利局还对全区河道进行摸排，建立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名录
外河道名录及农村水系溪河名录，七堰沟被纳入其中，为开展执法活动提供了依
据。此外，该水利局对全区主要河流流域全面启动修复水毁堤防项目工程，83 处
水毁堤防正在加速修复中。

一个专项行动，有效护卫了两地 24个区县的流域安全。截至今年 7月，重庆二
分院辖区的宜昌市检察院辖区其他岸线安全也在“加固”：重庆市开州区检察院通
过开展公益诉讼诉前磋商，督促回收和清理固体废物 1000 余吨；宜昌市兴山县检
察院制发检察建议清理辖区随意堆放的生活垃圾 15吨、固体废物 42吨……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违法侵占三峡库区长江干线及支流岸线，严重破坏生态
环境问题，重点治理违法堆放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固体废物
等影响行洪安全及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助力
长江三峡库区流域综合治理。”重庆二分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两地检察
机关已立案 24件，共清理库区沿岸固废近 11万吨。

全国人大代表提供侵占岸线资源线索后，渝鄂两地
检察机关开展“三峡库区沿岸固废清理”专项行动——

岸线“净土行动”，守护江河安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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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辉：本院受理原告胡学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508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王国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原告胡学宝借款本
金 15 万元及利息（以 15 万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11 月 27 日起按银行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至 2020 年 8 月 20 日，后续利息应按照起
诉时 2024 年 3 月 LPR 的四倍支付至该款还清时止）；二、驳回原告胡
学宝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集约送达中心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柽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许云刚：本院受理原告袁家峰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69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来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黄超：本院受理原告邹敏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562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黄超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60 日内偿还原告邹敏玲借款
300000 元及利息（以 3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10 月 30 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止，按月息 2%计算；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起至款还清之日
止，按年利率 13.8%计算）。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商事审判庭
领取判决书及判后履行义务告知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倪云飞：本院受理原告刘启明诉你、倪思修和邓治勇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4312 号判决
书。判决：一、被告倪思修、倪云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偿还
原告刘启明借款 5 万元及利息（利息以 5 万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5 月 6
日起至款清偿之日止，按 2022 年 5 月一年期 LPR 四倍计算，扣除已付
利息 5000 元）；二、在对倪思修、倪云飞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
履行债务时，由被告邓治勇在被告倪思修、倪云飞上述欠款范围内向
原告刘启明承担保证责任，邓治勇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
证责任的范围内向倪思修、倪云飞追偿；三、驳回原告刘启明的其他
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集约送达中心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彭徐清：本院受理阜阳市亚坤物流有限公司诉你挂靠经营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903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原告阜阳
市亚坤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彭徐清于 2018 年 4 月 3 日签订的《机动车
挂靠协议书》；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
被告彭徐清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涛：本院受理阜阳市亚坤物流有限公司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903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解除原
告阜阳市亚坤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涛于 2019 年 8 月 10 日签订的

《机动车挂靠协议书》；二、被告陈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阜阳市亚坤物流有限公司支付皖 KR3987 车辆的交强险、
商业险费 31400 元及管理费 1200 元，合计 32600 元；案件受理费 615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被告陈涛负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驰禾建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徽顺财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诉你和丁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皖 1202 民初 164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安徽驰禾建筑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支付原告安徽顺财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剩余货款 94834 元及利息（自 2024 年 1 月 29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2024 年 1 月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安徽顺财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集约送达中心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海东：本院受理原告李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693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不准原
告李岩和被告刘海东离婚；二、驳回原告李岩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集约送达中心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阜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兰婷：本院受理原告纪婷婷与被告刘兰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5803 号，已审理完毕，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永志：本院受理原告马洪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5229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西湖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穆长伟：本院受理原告张胜强与被告穆长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4232 号，已审理完毕，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徐金法：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锦洋脚手架有限公司诉你与邵礼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皖 1202 民初 742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徐金法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原告阜阳市锦洋脚手架有限公司租赁费
921000 元；二、被告邵礼对上述债务在 250000 元范围内与被告徐金法
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罗绍菊：本院受理原告丁成金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693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第四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一宏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伟诉你建筑设备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
初 615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安徽一宏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20 日内支付原告郑伟租赁费 63722.82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孙雷：本院受理原告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546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向原告安
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欠付的房屋租金、物业费、房屋占有使用
费合计 268048 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 268048 元为基数，按照 2023 年
10 月份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息，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并搬离清空涉案房屋；
案件受理费收取 23402 元由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第
四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德龙：本院受理原告刘小飞与被告王德龙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1202 民初 8895 号，原告刘小飞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 42040 元；2. 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均由被告承
担。因与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市颍东区河东新城电脑科技经营部、王勇：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行与被告阜阳市颍东区河东新城
电脑科技经营部、王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6539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阜阳市颍东区河东新城电脑科技经营部、

王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阜阳市分行偿还借款本金 50000 元、利息 515.7 元、罚息 704.27 元（利
息及罚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9 月 15 日，此后继续按《小微企业快贷借款
合同》约定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被告阜阳市颍东区河东新城电脑
科技经营部、王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行支付律师费 217.17 元，被告阜阳市颍东区
河东新城电脑科技经营部、王勇负担案件受理费 1086 元及公告费（凭
票支付）。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严海林：本院受理原告曹陈东与被告严海林、杨杨合伙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2024）皖 0826 民初 4554 号，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及民事裁定书（保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开庭材料法律相关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本院定于 2024 年 10 月 9 日 9 时 15 分在宿松县人民法院第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法院

徐欣：本院受理原告周海潮与被告徐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0826 民初 4711 号，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材料法律相关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4 年 10 月 9 日 9
时在宿松县人民法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法院

曹梁行：本院受理原告王劲峰与被告曹梁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602 民初
125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曹梁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支付王劲峰工程款 375705.4 元及利息（利息以 375705.4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6 月 12 日起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
日止）；案件受理费 6936 元，由曹梁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

汤森：本院受理原告陈真琴诉被告汤森、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相关诉讼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
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安徽旭隆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戴海菲诉被告安徽

旭隆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2 月 25 日 15 时 30 分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周俊：本院受理原告徐锐诉被告周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1 月 13 日
8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王叶红：本院受理原告江文诉被告王叶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2 月 9 日 9 时 2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郑本健：本院受理原告王辉诉被告郑本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6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合肥银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三菱电梯有
限公司诉被告合肥银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及证据材料等相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19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胡国柱、范圣萍：本院受理原告方国敏诉被告胡国柱、范圣萍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相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高虎林、杨靖、韩杨、洪群、金晶、李静、刘銮韶、时晨、粟光、王娜
娜：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你们银行卡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要素表、要素式审判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诉前调解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 15 时在本院第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周咏军、安徽顺途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闻礼斌

与被告周咏军、安徽顺途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长安责任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肥东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6140 号
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夏登涛、徐慧林：本院受理原告谈小三诉被告夏登涛、徐慧林债
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已作出（2024）皖 0181 民初 5716 民事判决，因你
们下落不明（或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余超：本院受理原告卫之刚诉被告余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066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顾友碑、李春：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城北支行分别与被告顾友碑、李春信用卡纠纷 2 案，现依法向你们
分别公告送达（2024）皖 0103 民初 5997 号、59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陶正：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凯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陶正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张大勇、王哨：本院受理原告颜桃诉被告张大勇、王哨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14 日
15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金常惠：本院受理原告李兰美诉被告金常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 10 时 30 分在
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王岳林、合肥皖驰暖通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耀文诉被
告王岳林、合肥皖驰暖通工程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
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 30 分在本院第
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安徽省鲜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徽建安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合肥宝顶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第三人安徽省鲜淘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 2024 年 8 月 9
日作出（2024）皖 0111 民初 10736 号民事裁定，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